闽林院党办〔2014〕25号

关于做好2015年度报刊征订工作的通知

院各处室系部中心：

为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控制办公经费，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，本着节约经费开支的原则，经院领导审批，对2015年公费征订报刊做出以下规定： 

一、报刊征订经费标准

按照2013年度标准执行，不得突破。

党政管理部门人数（含内聘）5人以下为200元，超过5人的，按每人15元递增；系部征订经费在各系办公包干经费中列支；院领导办公室为每人375元。

二、党报党刊征订

上级安排我院征订的党报党刊，由党委办公室统筹，统一征订分发到各部门。（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福建日报》、《闽北日报》、《求是》、《海峡通讯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）。

三、征订报刊种类

根据上级规定，公费征订的报刊必须是用于教职工的政治理论、业务、专业学习使用，不得征订娱乐、保健性等与教职工学习无关的报刊，发现违反规定的，在审查中直接删除，不予补订。各部门公费征订的报刊，将在学院公示栏公示。

四、各部门的《报刊征订清单》经部门负责人签字、报分管领导审批后方能征订。

五、2015年度报刊征订截止时间为12月12日。天麟校区各部门征订目录清单应于12月12日下午17时前交院长办公室邓建琼老师；江南校区各部门征订目录清单应于12月12日下午17时前交党委办公室。逾期不予办理。

工会、老干活动室的报刊征订工作分别由工会、人事处负责办理，并按相关规定报批。

六、图书馆（含江南校区阅览室）的征订工作，报经院领导审批后，直接到邮局办理或报院长办公室统一办理征订手续。

报刊杂志征订目录请到院长办公室邓建琼老师处领取。

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

2014年12月1日

2015年报刊征订清单

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

人数：        控制经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管领导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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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《征订清单》必须填写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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